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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辦理補助 
多元文化語境之英文學習革新活動計畫徵件須知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17 日臺教資(一)字第 1050028219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24 日臺教資(一)字第 1060010037 號函修正 

一、目的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提升學生英語表達、跨文化溝通及異文化理解能力，強化多

元文化意識及認知，培養具備全球思考及行動概念之世界公民，依據本部補助推動人文

及科技教育先導型計畫要點，公告受理申請辦理多元文化語境之英文學習革新活動計畫。 

 

二、補助對象及活動類別 

（一）以全國各公私立大學校院為補助對象，擇優於北、中、南區針對全國公私立大學校

院學生及準大學生辦理下列活動： 

1. A 類：英語多元文化研習營(English Language and Multicultural Camp) 

2. B 類：中英翻譯工作坊(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Workshop 

Series) 

（二）活動應由學校、學院、學系或教務等相關單位之主管擔任計畫主持人，並得由負責

規劃課程之主管或教師擔任協同主持人。 

 

三、計畫期程 

本計畫全程自一百零五年至一百零七年止，分年實施，每年為期八個月。 

（一）第一年：自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起至一百零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止。 

（二）第二年：自一百零六年七月一日起至一百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 

（三）第三年：自一百零七年七月一日起至一百零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止。 

 

四、補助原則 

    為落實計畫推動，各類活動應配合辦理事項如下： 

（一） A 類：英語多元文化研習營 

1. 經費補助：採部分補助；每場以補助新臺幣（以下同）一百萬元為限；受補助學校

應提撥自籌經費，其額度除經本部審查會議同意外，至少為本部補助額度之百分

之十。 

2. 活動期程：於寒、暑假期間辦理，每場包含二梯次，每梯次以五日為原則。 

3. 學員人數：每場以一百二十名，每梯次各六十名為原則（準大學生人數以不超過

招收名額之百分之三十為限）。 

4. 應提供教學活動所需之場地及相關軟硬體設備，並供應學員研習期間之食宿及交

通需求。 

5. 活動及課程規劃： 

(1) 召集研習課程規劃小組，設定招收學員之英語能力門檻、學員學習目標及課

程內容、邀請授課師資及針對學員英語程度差異規劃分級教學等事宜。 

(2) 活動內容除語言課程外，應包含文化課程，異文化學習範圍應至少涵蓋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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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國家/地區(不限英語國家/地區)。除文化知識學習外，應提供學員多元

文化交流經驗，並邀請各國外籍人士參與營隊活動，以增進學員跨文化溝通

及理解力。 

(3) 課程應依學生程度之差異，針對聽、說、讀、寫等不同技能，設定不同程度

之課程內容，分組上課；口語課程宜採小班教學。 

(4) 建置活動專屬網頁，提供營隊活動介紹等相關訊息，建立學員學習成果展示

專區，分享課程教案、教材及學生學習成效，提供學員交流運用。 

(5) 活動籌辦與執行期間，應參與本部計畫辦公室召開之工作會議，並配合辦理

活動公告、宣傳及建立學員參與回饋機制、追蹤調查等事宜。 

（二）B 類：中英翻譯工作坊 

1. 經費補助：採部分補助；每場以補助六十萬元為限；受補助學校應提撥自籌經費，

其額度除經本部審查會議同意外，至少為本部補助額度之百分之十。 

2. 活動期程：於學期期間或寒、暑假期間辦理，每場規劃至少三十小時課程或活動。 

3. 學員人數：每場次以六十名學員為原則（準大學生人數以不超過招收名額之百分

之三十為限）。 

4. 應提供教學活動所需之場地及相關軟硬體設備。 

5. 活動及課程規劃： 

(1) 召集研習課程規劃小組，設定招收學員之英語能力門檻、學員學習目標及課

程內容、邀請授課師資及針對學員英語程度差異規劃分級教學等事宜。 

(2) 課程內容應包含學員對中英翻譯之認識(含口、筆譯)，翻譯及跨文化之連結，

以提高學生對文化差異之敏感度，培養學生中英互譯能力；口語課程宜採小

班教學。 

(3) 應針對學員翻譯實作或練習，給予回饋或討論，並規劃學員學習之多元評量

方式，以呈現學習成果。 

(4) 建置活動專屬網頁，提供營隊活動介紹等相關訊息，建立學員學習成果展示

專區，分享課程教案、教材及學生學習成效，提供學員交流運用。 

(5) 活動籌辦與執行期間，應參與本部計畫辦公室召開之工作會議，並配合辦理

活動公告、宣傳及建立學員參與回饋機制、追蹤調查等事宜。 

 

五、申請作業：  

（一）申請日期:  

1.第一年：自公布日起至一百零五年四月十日止。 

2.第二年：自一百零六年二月一日起至一百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3.第三年：自一百零七年二月一日起至一百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二）申請方式：應依前款規定期限至本部人文社會科學教育計畫入口網(以下簡稱 HSS，

網址為 http://hss.edu.tw)完成線上申請程序，並檢送計畫申請書一式三份及電子檔至

本部指定地點。計畫申請書應裝訂成冊，免備函，以郵戳為憑。郵件封面應標明「申

請教育部補助多元文化語境之英文學習革新活動計畫：類計畫」。 

（三）應備文件： 

1.計畫申請書：紙本一式三份，內容應包含附表ㄧ至二，並附郵件封面（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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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計畫申請書電子檔光碟（.pdf 及.doc 格式各一份，pdf 檔應為已核章之完整檔案）。 

（四）申請文件資料應完備並含學校核章。計畫申請書格式請自 HSS 查詢下載，未完成

線上登記及書面交寄，或資料不齊全、未裝訂完備、應核章欄位未核章者、逾期寄

出或其他不符規定者，恕不予受理。資料寄出後，不受理補件或抽換。 

 

六、審查作業 

（一）由本部組成審查小組以書面、會議方式進行審查；必要時，得邀請申請單位提出

簡報。 

（二）審查重點： 

1.活動設計及執行策略 

(1)活動目標是否具體呈現。 

(2)活動工作內容規劃是否完備。 

(3)研習課程、教材規劃、師資安排等是否適切。 

(4)學員追蹤調查機制是否建立。 

(5)計畫內容是否符合補助原則，並呈現活動特色及創意。 

(6)計畫是否提供成果資源之分享。 

2.經費編列及行政配置 

(1)經費編列是否合理。 

(2)校內行政支援之配合度。 

 

七、經費請撥與結報 

（一）請撥：各受補助學校應於規定期限內備函檢附學校統一領據，連同簽署完成之著

作利用授權契約一式二份（附件一），報本部請款。 

（二）結報：計畫結報應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並

於計畫結束後二個月內報部完成結報事宜。 

 
八、成果提交及考評 

（一）各計畫期程屆滿，受補助計畫應提出成果報告書，並配合本部辦理成果發表及推

廣。未於期限內提出者，視同計畫未完成，本部得要求受補助計畫繳回全部或部

分之補助經費。 

（二）成果報告書一式二份（含影音光碟一式二份，並應提供計畫檢索之中英文關鍵詞

三個以上）及報告書電子檔光碟(.pdf 及.doc 格式各一份)，依指定格式撰寫，裝訂

成冊，免備函逕寄本部指定地點，並以郵戳為憑。 

（三）考評方式：由本部組成專案小組，依書面或由計畫團隊簡報方式考核。 

（四）考評項目：除第六點第二款審查重點之外，另考評項目如下： 

1.目標及預期成效達成情形。 

2.計畫網頁建置及內容充實度。 

3.配合本部推廣與管考作業及相關資料繳交情形。 

4.執行特色及特殊成果得依計畫成效另行列明。 

（五）前項考核結果，將列為未來是否持續補助或本部相關計畫補助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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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注意事項 

（一）計畫執行期間應確實遵守學術倫理規範，最終成果產出之內容如有參考或引用他

人之圖文或照片者，計畫人員應註明其來源出處及原作者姓名，或取得圖文著作

財產權人之授權。涉及他人智慧財產權者，計畫人員應依相關法令規定辦理。計

畫研發成果，本部基於非營利推廣之需，享有使用權，其使用範疇，於計畫核定

後請撥經費時一併簽署確認。 

（二）其他未盡事宜依本部相關函文或公告辦理。 

 

十、計畫辦公室資訊 

教育部「基礎語文及多元文化能力培育計畫」-多元文化語境之英文學習革新子計畫辦公

室 

總計畫主持人：張上冠教授（東吳大學英文學系） 

子計畫主持人：許麗媛副教授（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計畫助理：楊琬茹小姐 

電話：(0 二)二九三九-三 0 九一分機八 0 五一六 

電子郵件：lcp@nccu.edu.tw 

地址：一一六 0 五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六十四號（國立政治大學憩賢樓四樓四 0 四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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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教育部「多元文化語境之英文學習革新活動計畫」著作利用授權契約 

立契約書人    著作財產權人：                                    (以下簡稱甲方) 

 
              被授權人：教育部 (以下簡稱乙方) 
 
 
甲方與乙方就下列著作之利用權授權事宜，同意依下列條款簽訂本契約： 
 
第一條 契約之依據 

依據「教育部辦理補助多元文化語境之英文學習革新課程計畫徵件須知」及「教育部

補助推動人文及科技教育先導型計畫要點」之規定，計畫之研發成果及其智慧財產權，

除經認定歸屬教育部所有者外，歸屬受補助單位享有。本契約之甲方係依前述規定，

以受補助單位之身分享有研發成果及其智慧財產權，並同意無償授權乙方及乙方所指

定之人為不限時間、地域或內容之利用，著作人並應同意對乙方及乙方所指定之人不

行使著作人格權。 

 
第二條 契約之標的 

(一) 契約標的為 106 年度「多元文化語境之英文學習革新活動計畫」之期中、期末

成果報告及所繳交之相關附件資料。 

(二) 前項計畫成果之公開授課、演講、報告、展演、與談之聲音、影像及肖像等內

容。 
 

第三條 授權範圍： 

(一) 甲方非專屬並無償授權乙方得將第二條之標的為非營利或教育用途之各種利用，

並同意對乙方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二) 第二條所示之標的，如有不宜公開展示者，應由甲方以書面詳列清單後提出申

請，並經乙方同意後，得不公開展示。書面清單應作為本契約之附件。 
   

第四條 雙方之義務 

(一) 甲方擔保本契約所載之著作，確實享有完整之著作財產權，且有權授權乙方使

用，且無侵害第三人權利情事。 

(二) 甲方應負責督促計畫主持人於計畫執行期程屆滿，依乙方計畫經費核定補助清

單及相關規定，撰寫可供發表之成果報告，送乙方指定之計畫辦公室辦理結案。 

(三) 乙方於所建置之資料庫或網站呈現本契約標的之內容，得自行決定是否以附記

或適當方式表現本契約標的之著作人。 
 

第五條 損害賠償 

本契約任一方當事人如違反本契約之約定或擔保，應依法賠償他方當事人所受之損害。 
 

第六條 契約之作成與修改 

本契約乙式二份，其附件視同契約之一部，由甲乙雙方各執乙份為憑。本契約之修正，

應由雙方協議另以書面為之，並視同契約之一部。 

 

第七條 管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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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雙方同意對因本契約所生任何糾紛，應依誠信及業界慣例解決。無法協議解決而

涉訟時，應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立契約書人 

甲方：                      

(請填學校全稱並加蓋機關印信)  

代表人：校長                

（請填首長姓名，並蓋用校長職銜簽字章） 

 

 

 

 

計畫主持人：                 （簽章） 

地址：                                              

 

 

 

 

 

 

 

乙方：教育部    

代表人：部長  潘文忠 

代理人：資訊及科技教育司司長  詹寶珠 

地址：臺北市中山南路 5號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月     日 

 

 
 

 

 


